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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林若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周英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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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8,730,811.80 89,013,400.88 1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930,093.21 17,066,513.70 2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150,776.80 17,298,373.33 10.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74,282.71 22,158,334.97 -71.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9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9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7% 1.93% 0.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109,533,708.44 1,092,344,088.70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84,234,828.76 961,735,668.63 2.3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8,994.1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152,821.9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4,280.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1.13  

合计 1,779,316.4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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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1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浩亮 境内自然人 30.07% 61,285,000 61,285,000 质押 59,814,600 

林若文 境内自然人 29.64% 60,392,500 60,392,500 质押 2,000,000 

林浩茂 境内自然人 3.50% 7,140,000 7,14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云信－

弘升 26 号证券

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1.46% 2,972,9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邮趋势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9% 1,600,000 0   

华鑫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华鑫信

托·华鹏 66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8% 1,592,000 0   

中国金谷国际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

－金谷·信惠 7 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2% 1,466,400 0   

陈迅 境内自然人 0.68% 1,389,183 1,041,887   

贝旭 境内自然人 0.66% 1,345,700 827,350   

孙豫 境内自然人 0.63% 1,279,100 959,32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 2,972,900 人民币普通股 2,97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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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升 26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邮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华鹏 6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2,000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金谷·信惠 7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46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6,400 

郭一武 1,1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8,000 

华丽红 885,043 人民币普通股 885,043 

蔡淡菊 880,1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100 

秦夕中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张家铭 730,647 人民币普通股 730,647 

陈惠平 712,021 人民币普通股 712,0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林浩亮先生、林若文女士为直接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两人为

夫妻关系；林浩茂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浩亮先生的兄弟。除上述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秦夕中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800,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800,000 股。

其他上述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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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说明 

预付款项 4,087,430.05 853,113.99 379.12% 主要系预付新品采购款 

无形资产 48,502,617.70 9,653,920.96 402.41% 主要系外购土地转至无形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439,813.17 55,962,333.82 -65.26% 主要系外购土地转至无形资产所致 

预收款项 31,845,661.17 19,453,932.93 63.70% 主要系本期预收客户定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843,529.28 8,830,633.64 -45.15% 主要系上年年末含计提的年终奖 

其他综合收益 -1,079,151.91 -681,977.16 58.24% 主要系外币报表折算差异 

 

利润报表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变动比例 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719,762.59 1,143,679.44 -37.07% 主要系本期缴纳的附加税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20,353,826.95 15,468,609.63 31.58% 主要系本期增加新开店费用和增加

推广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1,672,185.23 -1,069,985.06 56.28% 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993,745.15 1,944,548.29 105.38% 主要系本期确认对外投资的收益 

营业外收入 83,517.91 25,118.89 232.49% 主要系本期收到高新技术奖励金5

万元 

所得税费用 4,023,821.32 6,023,491.23 -33.20% 主要系母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本期所得税税率按15%计算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97,174.75 -32,181.53 1134.17% 主要系外币报表折算差异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变动比例 说明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8,124,537.48 40,408,905.50 93.33% 主要系增加预付新品采购款 

支付各项税费 12,824,922.35 21,228,247.43 -39.59% 主要系上年预交2016年所得税汇算

清缴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9,713,118.81 11,549,274.55 70.69% 主要系本期增加新开店费用和增加

推广费用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2,717,946.85 93,807,074.10 41.48% 主要系增加预付采购款、本期增加

新开店费用和增加推广费用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74,282.71 22,158,334.97 -71.68% 主要系增加预付采购款、本期增加

新开店费用和增加推广费用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 120,000,000.00 -91.67% 主要系上年同期到期的理财产品较

多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050,273.96 121,944,548.29 -90.12% 主要系上年同期到期的理财产品较

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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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02,372.88 118,368,929.12 -93.07% 主要系上年同期到期的理财产品较

多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已通过评审，待发证）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

195号）有关规定，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提交了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的申请，并已被

收录进《广东省2017年第二批7528家企业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根据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科技部火炬中心）国科火字[2018]28号“关于广东省2017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公司于2018年2月7日通过了

备案环节，现已进入科技部待发证阶段（证书编号GR201744006743）。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将在3年（2017年-2019

年）内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公司进一步降低成本提升效益有积极影响。 

    公司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1）。 

2、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同意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所涉及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20,230万元变更

增加至20,378万元。按照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由董事会负责完成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修改，

并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公司已于2018年2月26日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换发的《营业执照》，并对本

次《公司章程》及营业执照工商变更的内容作了备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6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咨询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已通过

评审，待发证） 
2018 年 01 月 30 日 

巨潮咨询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01） 

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 2018 年 03 月 06 日 
巨潮咨询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08）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林浩亮先生、 股份限售承 股份锁定承 2015 年 06 月 36 个月 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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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若文女士 诺 诺：自发行人

股票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

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本人

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

份。如本人在

上述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

减持所持发

行人股票的，

减持价格不

低于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

发行人上市

后 6 个月内如

发行人股票

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本

次发行的发

行价，或者上

市后 6 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

于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本

人持有的发

行人股票将

在上述锁定

期限届满后

自动延长 6 个

月的锁定期。

上述锁定期

届满后，在本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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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

本人持有股

份总数的

25%，且在离

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

所持有的股

份；在申报离

职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

票的数量占

本人所持有

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

超过 50%。 

林浩茂 
股份限售承

诺 

股份锁定的

承诺：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的关

联方林浩茂

先生承诺：自

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

本人持有的

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本

人持有的发

行人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2015 年 06 月

10 日 
36 个月 正在履行中 

金发拉比妇

婴童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

股份回购承

诺 

发行人及发

行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2015 年 06 月

10 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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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浩亮、林若

文 

人承诺：“如招

股说明书存

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发

行人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

的发行条件

构成重大、实

质影响的，发

行人将以股

票发行价格

加上同期银

行存款利息

的价格依法

回购本次公

开发行的全

部新股;控股

股东、实际控

制人将以股

票发行价格

加上同期银

行存款利息

的价格依法

购回本次公

开发行时公

开发售的股

份（不包括本

次公开发行

时其他股东

公开发售部

分及锁定期

结束后在二

级市场减持

的股份）。” 

林浩亮、林若

文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一、

在本人作为

股份公司的

控股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

人期间，本人

（包括本人

2015 年 06 月

10 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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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全资、

控股企业或

其他关联企

业）不从事或

参与任何可

能与股份公

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从事

的经营业务

构成竞争的

业务，以避免

与股份公司

构成同业竞

争，如因本人

未履行本承

诺函所作的

承诺而给股

份公司造成

损失的，本人

对因此给股

份公司造成

的损失予以

赔偿。本人今

后如果不再

是股份公司

的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

人，本人自该

控股或实际

控制关系解

除之日起五

年内，仍必须

信守前款的

承诺。二、本

人从第三方

获得的商业

机会如果属

于股份公司

主营业务范

围之内的，则

本人将及时

告知股份公

司，并尽可能

地协助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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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取得该

商业机会。

三、本人不以

任何方式从

事任何可能

影响股份公

司经营和发

展的业务或

活动，包括：

1、利用现有

的社会资源

和客户资源

阻碍或者限

制股份公司

的独立发展；

2、捏造、散

布不利于股

份公司的消

息，损害股份

公司的商誉；

3、利用对股

份公司的控

制地位施加

不良影响，造

成股份公司

高级管理人

员、研发人

员、技术人员

等核心人员

的异常变动；

4、从股份公

司招聘专业

技术人员、销

售人员、高级

管理人员。

四、本人将督

促本人的配

偶、成年子女

及其配偶，子

女配偶的父

母，本人的兄

弟姐妹及其

配偶、本人配

偶的兄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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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及其配偶，

以及本人投

资的企业，同

受本承诺函

的约束。五、

本人承诺以

上关于本人

的信息是真

实、准确和完

整的，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 

贝旭、陈迅、

孙豫、林金

松、林浩茂、

郭一武、卢志

鸿、金辉、林

秀浩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避免与公司

同业竞争的

承诺： 贝旭、

陈迅、孙豫、

林金松、林浩

茂、郭一武、

卢志鸿、金

辉、林秀浩系

金发拉比妇

婴童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公

司”）的原始股

东，就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

所涉同业竞

争事项，特向

公司承诺如

下：一、本人

保证不利用

股东地位损

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

二、在本人作

为公司股东

期间，本人及

本人控制的

其他公司保

证不在中国

境内外以任

2015 年 06 月

10 日 
长期 

贝旭、陈迅、

孙豫、林金

松、林浩茂、

郭一武正在

履行中；金

辉、林秀浩、

卢志鸿已履

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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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形式直接

或间接从事

与公司主营

业务或者主

营产品相竞

争或者构成

竞争威胁的

业务活动，包

括不在中国

境内外投资、

收购、兼并与

公司主营业

务或者主营

产品相同或

者相似的公

司、企业或者

其他经济组

织。三、 在

本人作为公

司股东期间，

本人家庭成

员及本人家

庭成员控制

的其他公司

保证不在中

国境内外以

任何形式直

接或间接从

事与公司主

营业务或者

主营产品相

竞争或者构

成竞争威胁

的业务活动，

包括不在中

国境内外投

资、收购、兼

并与公司主

营业务或者

主营产品相

同或者相似

的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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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将切实

履行承诺，若

违反上述承

诺，本人将立

即停止该行

为，并承担由

此给公司及

其他股东造

成的损害。 

金发拉比妇

婴童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

林浩亮、林若

文、陈迅、孙

豫、林金松、

姚明安、贝

旭、蔡飙、杜

金岷、郭一

武、冯育升、

谢俊源、李

凡、林国栋、

薛平安 

IPO 稳定股价

承诺 

公司及其控

股股东、董事

及高级管理

人员承诺，如

果首次公开

发行上市后

三年内公司

股价出现低

于每股净资

产的情况时，

将启动稳定

股价的预案，

具体如下：

“一、启动稳定

股价措施的

具体条件：1、

预警条件：当

公司股票连

续 5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

于每股净资

产的 120%

时，在 10 个

工作日内召

开投资者见

面会，与投资

者就上市公

司经营状况、

财务指标、发

展战略进行

深入沟通；2、

启动条件：当

公司股票连

续 20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

2015 年 06 月

10 日 
36 个月 

在公司任职

并领取薪酬

的公司董事

（不包括独

立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正常履行；独

立董事和已

离职的非独

立董事和已

离职的高管

不适用，豁免

履行（姚明

安、蔡飙、杜

金岷、贝旭、

郭一武上述

五人已离职，

豁免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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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每股净

资产时，应当

在 30 日内实

施相关稳定

股价的方案，

并应提前公

告具体实施

方案；3、停

止条件：在上

述第 2 项稳定

股价具体方

案的实施期

间内，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

盘价高于每

股净资产时，

将停止实施

稳定股价措

施。上述第 2

项稳定股价

具体方案实

施期满后，如

再次发生上

述第 2 项的启

动条件，则再

次启动稳定

股价措施。

二、稳定股价

的具体措施

当上述启动

稳定股价措

施的条件成

就时，公司将

按下列顺序

及时采取部

分或全部措

施稳定公司

股价：1、由

公司回购股

票（1）公司

为稳定股价

之目的回购

股份，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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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回购社会公

众股份管理

办法（试行）》

及《关于上市

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

的补充规定》

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且不应导致

公司股权分

布不符合上

市条件。（2）

公司股东大

会对回购股

份做出决议，

须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3）

公司为稳定

股价之目的

进行股份回

购的，除应符

合相关法律

法规之要求

之外，还应符

合下列各项：

①公司用于

回购股份的

资金总额累

计不超过公

司首次公开

发行新股所

募集资金的

总额；②公司

单次用于回

购股份的资

金不得低于

人民币 1,000

万元；（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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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公

告回购股份

预案后，公司

股票若连续 5

个交易日收

盘价超过每

股净资产时，

公司董事会

可以做出决

议终止回购

股份事宜。2、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增

持（1）公司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应

在符合《上市

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条

件和要求的

前提下，对公

司股票进行

增持；（2）控

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承

诺单次增持

总金额不少

于人民币

1,000 万元；

（3）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

制人用于增

持的总金额

不超过人民

币 3,000 万元

或者公司股

票上市前其

公开出售股

份之所得，以

两者较高者

为限。3、董

事、高级管理

人员增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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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任职

并领取薪酬

的公司董事

（不包括独

立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应在符合《上

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及

《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规

则》等法律法

规的条件和

要求的前提

下，对公司股

票进行增持；

（2）有义务

增持的公司

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承诺，

其用于增持

公司股份的

货币资金不

少于该等董

事、高级管理

人员上年度

自公司领取

薪酬总和的

30%，每一年

度以增持一

次为限。4、

其他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

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规定

允许的措施。

公司在未来

聘任新的董

事、高级管理

人员前，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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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签署承

诺书，保证其

履行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上市时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已做出的

相应承诺。” 

金发拉比妇

婴童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

林浩亮、林若

文、贝旭、陈

迅、杜金岷、

姚明安、蔡

飙、孙豫、郭

一武、林金

松、陈泽鑫、

冼宇虹、杜丹

燕 

IPO 赔偿损失

承诺 

公司及公司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林

浩亮、林若文

及公司全体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如发

行人招股说

明书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

因此给投资

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

（或本人）将

依法就上述

事项向投资

者承担个别

和连带赔偿

责任。” 

2015 年 06 月

10 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金发拉比妇

婴童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股权激

励所作出的

承诺 

公司承诺不

为激励对象

依本激励计

划获取有关

权益提供贷

款或其它任

何形式的财

务资助，包括

为其贷款提

供担保。 

2017 年 07 月

27 日 
48 个月 正在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林浩亮、林若

文 

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

券摊薄即期

为确保公司

本次发行摊

薄即期回报

2017 年 11 月

21 日 

债券存续期

内 
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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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相关承

诺 

的填补措施

得到切实执

行，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

制人作出如

下承诺：“1、

不越权干预

公司经营管

理活动，不侵

占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

切实履行公

司制定的有

关填补回报

措施以及本

人对此作出

的任何有关

填补回报措

施的承诺，若

本人违反该

等承诺并给

公司或者投

资者造成损

失的，本人愿

意依法承担

对公司或投

资者的补偿

责任。 若违

反上述承诺

或拒不履行

上述承诺，本

人同意按照

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等证

券监管机构

按照其制定

或发布的有

关规定、规

则，对本人作

出相关处罚

或采取相关

管理措施。” 

林浩亮、林若 公开发行可 公司董事、高 2017 年 11 月 债券存续期 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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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汤典勤、

林国栋、陈

迅、冯育升、

谢俊源、李

凡、孙豫、林

金松、薛平安 

转换公司债

券摊薄即期

回报相关承

诺 

级管理人员

承诺忠实、勤

勉地履行职

责，为保证公

司填补即期

回报措施能

够得到切实

履行作出如

下承诺： “1、

不无偿或以

不公平条件

向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输

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

式损害公司

利益； 2、对

本人的职务

消费行为进

行约束； 3、

不动用公司

资产从事与

本人履行职

责无关的投

资、消费活

动； 4、由董

事会或薪酬

与考核委员

会制定的薪

酬制度与公

司填补回报

措施的执 行

情况相挂钩； 

5、公司实施

或拟公布的

股权激励的

行权条件与

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

钩； 6、本人

承诺切实履

行公司制定

的有关填补

21 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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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措施以

及本人对此

作出的任何

有关填补回

报措施的承

诺，若本人违

反该等承诺

并给公司或

者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本

人愿意依法

承担对公司

或投资者的

补偿责任。 

若违反上述

承诺或拒不

履行上述承

诺，本人同意

按照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

等证券监管

机构制定的

有关规定，对

本人作出相

关处罚或采

取相关管理

措施。”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无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0.00% 至 30.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3,361.7 至 3,972.92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3,0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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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业绩提升主要受益于本期新增店铺及单店业绩的提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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